
2003 年 6 月 30 日 會 議

資 料 文 件

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

檢 討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資 助 模 式

引 言

政 府 曾 經 對 副 學 位 課 程 資 助 政 策 進 行 檢 討 ， 本

文 件 概 述 是 項 檢 討 的 發 展 。

背 景

2.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（ 教 資 會 ） 曾 就 香 港 的 高

等 教 育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。 經 過 為 期 ㆕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， 教

資 會 於 2002 年 向 政 府 提 交 有 關 建 議 。

3. 當 局 接 納 的 其 ㆗ ㆒ 項 主 要 建 議 ， 是 除 了 ㆘ 述 課

程 外 ， ㆒ 般 來 說 所 有 副 學 位 課 程 均 應 由 院 校 以 自 負 盈 虧

方 式 開 辦 ：

(a) 開 辦 成 本 及 經 營 成 本 較 高 或 須 使 用 昂 貴 實 驗 室

∕ 儀 器 的 課 程 ；

(b) 滿 足 個 別 ㆟ 力 市 場 需 求 的 課 程 ； 以 及

(c) 很 少 ㆟ 修 讀 但 仍 有 保 存 價 值 的 課 程 ， 即 辦 學 機

構 及 學 生 普 遍 認 為 欠 缺 市 場 吸 引 力 的 課 程 ， 例

如 純 文 學 或 純 科 學 課 程 。

4. 鑑 於 專 ㆖ 教 育 界 別 不 斷 擴 展 ，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

騰 出 資 源 ， 讓 更 多 學 生 能 夠 以 不 同 的 形 式 獲 得 政 府 資

助 。 ㆖ 述 措 施 有 助 更 公 平 ㆞ 分 配 資 源 。 政 府 也 承 諾 ， 從

㆗ 節 省 的 大 部 分 資 源 將 投 放 於 副 學 位 學 生 身 ㆖ ， 例 如 用

以 改 善 向 他 們 提 供 的 學 生 資 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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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為 跟 進 ㆖ 述 工 作 ， 教 資 會 已 於 2003 年 年 初 成

立 專 家 小 組 ， 檢 討 現 時 由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( 城 大 ) 及 香 港 理

工 大 學 開 辦 的 教 資 會 資 助 副 學 位 課 程 。 專 家 小 組 由 教 資

會 委 員 、 本 ㆞ 學 者 及 業 內 代 表 組 成 ， 負 責 審 議 各 院 校 提

出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專 業 團 體 和 有 關 ㆟ 士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。

6. 除 了 考 慮 ㆖ 文 第 3 段 所 述 的 ㆔ 種 例 外 情 況 外 ，

專 家 小 組 也 按 照 ㆘ 列 原 則 進 行 檢 討 ：

( i ) 如 市 場 ㆖ 已 有 相 類 課 程 （ 包 括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

的 持 續 教 育 部 門 或 社 區 學 院 提 供 的 課 程 ） ， 便

應 首 先 考 慮 撤 銷 有 關 大 學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資 助 。

( i i ) 由 有 關 院 校 主 動 建 議 撤 銷 資 助 的 課 程 應 首 先 處

理 。

( i i i ) 盡 可 能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推 行 。

( iv) 處 理 不 同 院 校 開 辦 的 相 類 課 程 ， 必 須 ㆒ 視 同

仁 。

(v) 正 在 修 讀 有 關 課 程 的 學 生 應 受 到 保 障 。

7. 教 資 會 根 據 專 家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已 定 ㆘ 撤 銷 資 助

的 計 劃 ， 並 於 2003 年 5 月 ， 把 有 關 決 定 告 知 受 影 響 的

院 校 。

8. 有 關 城 大 的 計 劃 載 於 附 件 。 在 2005/06 至

2007/08 學 年 的 ㆔ 年 期 完 結 時 ， 教 資 會 將 資 助 約 30% 城

大 現 有 的 副 學 位 課 程 ， 有 關 課 程 約 佔 現 時 城 大 副 學 位 學

生 數 目 的 25%。

教 育 統 籌 局

2003 年 6 月



附 件

教 資 會 資 助 副 學 位 課 程 的 撤 銷 資 助 計 劃

香 港 城 市 大 學

學 科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修 課 形 式 建 議 撤 銷

資 助 時 間 1

通 識 教 育 副 文 學 士  –  通 識 教 育 全 日 制 2004 /05

副 商 學 士  –  工 商 管 理

高 級 文 憑  –  商 業

全 日 制 及

晚 間 兼 讀 制
2004 /05

工 商 管 理

副 商 學 士  –  電 子 商 貿 及 萬 維 網 科 技 全 日 制 2005 /06

副 商 學 士  –  會 計會 計

高 級 文 憑  –  會 計

全 日 制 及

晚 間 兼 讀 制
2005 /06

副 商 學 士  –  金 融 服 務

高 級 文 憑  –  銀 行 及 金 融 服 務
全 日 制 2005 /06

副 商 學 士  –  金 融 服 務 （ 銀 行 ）

金 融 服 務

高 級 文 憑  –  銀 行 及 金 融 服 務

晚 間 兼 讀 制 2005 /06

副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 –  社 區 服 務 管 理 全 日 制 2006 /07

副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 –  公 共 行 政 及 管 理

社 會 科 學

高 級 文 憑  –  公 共 行 政 及 管 理

全 日 制 及

晚 間 兼 讀 制
2006 /07

副 文 學 士  –  翻 譯 及 傳 譯翻 譯 及 傳

譯
高 級 文 憑  –  翻 譯 及 傳 譯

全 日 制 及

晚 間 兼 讀 制
2006 /07

副 文 學 士  –  專 業 英 語 傳 意

高 級 文 憑  –  專 業 英 語 傳 意
全 日 制 2006 /07

副 文 學 士  –  應 用 ㆗ 文

傳 播

高 級 文 憑  –  應 用 ㆗ 文

全 日 制 2006 /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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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科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修 課 形 式 建 議 撤 銷

資 助 時 間 1

副 文 學 士  –  應 用 日 語

高 級 文 憑  –  應 用 日 語
全 日 制 2006 /07

副 理 學 士  –  電 腦 學電 腦 學 及

資 訊 科 技
高 級 文 憑  –  電 腦 學

全 日 制 及

晚 間 兼 讀 制
2006 /07

副 學 士  –  法 律法 律

高 級 文 憑  –  法 律
晚 間 兼 讀 制 2007 /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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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04/05 延 展 年 期 及 2005/06 至 2007 /08 ㆔ 年 期 內

繼 續 獲 公 帑 資 助 的 副 學 位 課 程

香 港 城 市 大 學

學 科 教 資 會 資 助 課 程 修 課 形 式

媒 體 科 技 副 文 學 士  –  媒 體 科 技 全 日 制

副 理 學 士  –  建 築建 築

高 級 文 憑  –  建 築
全 日 制 及 晚 間 兼 讀 制

副 理 學 士  –  屋 宇 裝 備 工 程

高 級 文 憑  –  屋 宇 裝 備 工 程
全 日 制 及 晚 間 兼 讀 制

副 理 學 士  –  建 造 工 程 及 管 理

高 級 文 憑  –  屋 宇 建 造
全 日 制 及 晚 間 兼 讀 制

副 理 學 士  –  測 量 （ 建 築 測 量 ／ 產

業 測 量 ／ 工 料 測 量 ）

屋 宇 及 測 量

高 級 文 憑  –  測 量

全 日 制 及 兼 讀 制

副 社 會 科 學 學 士  –  社 會 工 作 2心 理 學 及 社 會 工

作
文 憑  –  社 會 工 作2

全 日 制 及 兼 讀 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


